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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北市烈山区百善矿医院建设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4年 3月 16日，淮北市烈山区百善矿医院在医院会议室组织召开了“淮

北市烈山区百善矿医院建设项目”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。参加会议的有淮北市烈

山区百善矿医院（建设单位）等单位的代表及专家共 8位，会议邀请 3位专家组

成验收工作组（名单附后），与会代表查看了项目现场及周边环境，根据《淮北

市烈山区百善矿医院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表》及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

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

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，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淮北市烈山区百善矿医院淮北市烈山区百善街道，医院占地约 50亩，总建筑

面积 33333.5平方米，设置住院床位 40张。项目总投资概算 1300万元，环保投

资 100万元。

（二）环保审批情况及建设过程

淮北市烈山区百善矿医院于 2023年 8月委托安徽英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承

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制工作。

2023年 11月 8日淮北市烈山区生态环境分局淮烈环行〔2023〕21号“淮北

市烈山区百善矿医院建设项目审批意见”对该项目环评文件予以批复。本次验收

的项目为淮北市烈山区百善矿医院建设项目。

2024年1月26日，淮北市烈山区百善矿医院取得排污许可登记（登记编号：

52340604MJA682547M001W）。

2023年 11月，淮北市烈山区百善矿医院委托安徽创佳安全环境科技有限公

司进行环保验收检测。

2023年 11月 15 日和 11月 16 日，安徽创佳安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（环保

验收检测单位）对本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测。安徽创佳安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

2023年 12月 4日出具了该项目检测报告（报告编号：（环）23JC060828563334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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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针对淮北市烈山区百善矿医院建设项目及环保设施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根据环境保护部 2017年 11月 20日关于发布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暂行办法》的公告（国环规环评[2017]4号）以及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》编制验收监测报告，根据《关于修改<建设项目环境保护

管理条例>的决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）、关于印发《污染影

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环办环评函[2020]688号），建

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

施发生重大变动需重新报批环评手续，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1、废水

运营期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废水、医疗废水、地面保洁废水等。

项目综合废水污染物浓度不高，经自建的废水处理设施(采用“厌氧+消毒''

工艺)处理后可以达到《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预处理要

求及百善矿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要求。

2、废气：

本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污水处理站臭气、医疗废气。

（1）污水处理站恶臭气体

主要来源于污水、污泥中有机物的分解、发酵过程中散发的化学物质。主要

污染因子为氨、硫化氢，污水处理设备采用为密闭地埋式，产生的废气以无组织

形式排放。

本项目对产生恶臭区域加强绿化或加盖并且投放除臭剂，污泥应定期清掏，

消毒处理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，以减少恶臭气体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

（2）医疗废气

医院医疗过程无组织挥发的药品、药水异味量少，且无毒害作用，主要影响

病房、药房等小区域环境，在医院区域内人体嗅觉系统感觉不到。地面、物品消

毒等无组织产生的消毒剂异味产生量少，扩散速度较快，对环境影响小。

3、噪声：本项目的噪声源主要为机器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声音，经消音、减

震等措施。能够减小对环境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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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固体废物：本项目运行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医疗废物、生活垃圾、

污水站污泥等。

（1）生活垃圾

该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，符合环境卫生管理要求，不会产生堆存占

地等方面的问题，对环境的影响较小。

（2）医疗废弃物

本项目医疗废物收集暂存于危废间，按照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相关要求，

由淮北市龙铁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处理。

（3）污泥

本项目污泥交由有资质单位抽取处置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根据淮北市烈山区百善矿医院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报告表，验收监测结果

表明：

1、废气：验收监测期间，无组织氨最大浓度为 0.06mg/m3，硫化氢未检出。

两日监测结果均满足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中表 3

标准值。

2、废水：验收监测期间，总排口监测因子连续两天监测的数据均低于《医

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表 2“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

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（日均值）”中预处理标准和百善矿工人村污水处理厂接管

标准。

3、噪声：验收监测期间，厂界噪声昼间夜间两日监测结果均符合《工业企

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－2008）中 2类标准限值。

4、固体废物：本项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，危废由淮北市龙铁医疗废物

处理有限公司进行集中收集。

五、验收结论

本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环境保护审查、审批手续完善，基本按照

环评及批复的要求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，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

法和检测报告，基本符合验收条件，建议给予本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六、后续要求

1、完善环境管理制度，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力度，使各项环境保护法规、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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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能够及时得到有效贯彻，提高职工环境保护意识；

2、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，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；

3、加强危废管理，委托有资质的处置单位定期对危险废物进行处置，完善

台账记录。

淮北市烈山区百善矿医院

2024 年 3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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